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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安（上海）律师事务所 周辉

罕见癫痫病患儿家属购买列管药物氯巴占被以涉嫌 “贩毒”

起诉一案曾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代购者 “铁马冰河” 被以贩毒等

罪名公诉。

经过审理， 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判决， 认定 “铁马冰河” 不构

成走私贩卖毒品罪， 而是构成非法经营罪， 但考虑到情节和社会

危害， 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而我的当事人李芳作为请 “铁马冰河” 代购上述药物的患儿

母亲之一， 由于曾替 “铁马冰河” 收取和转寄药品， 同样被控犯

罪。

在历时一年五个月之后， 郑州市中牟县检察院近日终于决定

对她涉嫌走私、 运输、 贩卖毒品一案撤销原 “相对不起诉” 决定

（也称定罪不起诉）， 改为作出 “法定不起诉” 决定 （也称绝对不

起诉）， 这就意味着， 李芳最终被司法机关认定 “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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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得罕见病 境外代购药品
被诉走私毒品 最终认定无罪

儿子患病

药品需要“代购”

案件要回到两年前， 李芳的儿

子出生才几天就被检查出患有一种

罕见的癫痫病 （婴儿癫痫伴游走性

局灶性发作）， 三个月左右时变得

非常严重， 试用了很多药物都无法

控制。

在四处求医过程中， 李芳从医

生那里得知了一种叫作 “氯巴占”

的药， 这种药在国外已经获准上市

并用于罕见癫痫病的治疗， 但非常

遗憾的是， 该药在国内尚未获得许

可， 因此正规渠道是买不到的。

无奈之下， 李芳只能四处打听

购药渠道 ， 最后从国外购买氯巴

占， 并且发现这个药确实可以有效

控制儿子的病情。

转寄药品

遭到追究刑责

2021 年 5 月 ， 代购 “铁马冰

河” 联系上李芳， 请其帮助收寄从

国外邮寄来的氯巴占。 为了以后方

便买药， 李芳就答应了帮忙接收并

转寄药品。

没想到在 2021 年 7 月， “铁

马冰河” 和李芳及其他三名帮助代

购收寄药品的病友先后因涉嫌走

私、 运输、 贩卖毒品罪被抓。

虽然办了很多刑事案件， 面对

悲欢离合已然习惯了心无波澜， 但

是在办理这个案子的过程中， 我的

心情却一直很沉重， 因为当事人的

疑问： “我买的明明是救命药， 怎

么就成毒品了？ 以后再也买不到药

了， 我的儿子怎么办……”

在侦查阶段， 我们就以李芳辩

护人的身份介入该案， 并坚持认为

该案不构成走私毒品罪， 如果把该

案定罪的话， 不仅有违法理， 更有

背人伦情感。

可惜的是， 公安机关并没有听

取我们的意见， 仍然把案件移送检

察机关起诉， 所幸的是， 对当事人

采取了取保候审的措施 ， 所谓的

“毒品” 也没有没收。

定性问题

曾有相关纪要

氯巴占作为一种在境外上市的

药品， 在国内属于列入管制的第二

类精神药品。

而对于买卖精神管制药物行为

的定性， 最高司法机关已有关注，

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曾印发 《全

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

要》， 其中在 “非法贩卖麻醉药品、

精神药品行为的定性问题 ” 中指

出：

“行为人向走私、 贩卖毒品的

犯罪分子或者吸食、 注射毒品的人

员贩卖国家规定管制的能够使人形

成瘾癖的麻醉药品或者精神药品

的， 以贩卖毒品罪定罪处罚。 行为

人出于医疗目的， 违反有关药品管

理的国家规定， 非法贩卖上述麻醉

药品或者精神药品 ， 扰乱市场秩

序， 情节严重的， 以非法经营罪定

罪处罚。”

刑法不是只看行为， 而不考虑

行为人的动机和目的 。 按照该纪

要， 李芳的行为显然不构成毒品犯

罪， 由于涉案金额很小， 显然也不

构成非法经营罪。

控辩双方

认识存在差距

当我们据此与检方沟通时， 检

方却坚持认为， 该纪要只规定了出

于医疗目的 “非法贩卖精神药物”

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并不包括 “走

私毒品 ” “运输毒品 ” “制造毒

品” 等行为。

而我们认为， 检察机关的认识

显然过于狭隘， 没有看到问题的本

质， 能否作为毒品犯罪来评判， 关

键看涉案药物的非法使用性和行为

目的。

打击毒品犯罪的目的是为了保

护人们的生命健康， 由于精神管制

药物具有毒品和药品的双重属性，

如果用于治病， 那么就是药物， 就

不会危害人体健康， 反而有利于身

体健康， 不管是贩卖也好， 还是走

私、 运输、 制造行为也罢， 都是有

利于身体健康， 不符合打击毒品犯

罪的目的。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全国法院

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 的

目的就是为了防止执法、 司法机关

扩大打击范围 ， 这里虽然仅提到

“贩卖行为”， 但应该合理扩大解释

为 “走私、 运输、 制造” 等同类性

质行为。

但作为检察机关， 总是期待有

非常明确具体的司法解释， 而没有

勇气依据情理法直接作出本案当事

人不构成犯罪的判断。

让一位母亲冒着走私毒品的风

险去买药， 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法律不应该让母亲在犯罪还是救儿

之间进行抉择。

检方要求

认罪换取从宽

应该说， 国家管制药物的制度

本身并没有问题， 但是在实施过程

中， 没有想到在一些特殊的个案中

会伤害真正的患者， 虽然他们只是

人群中的极小部分， 可是谁又能保

证有一天我们不会成为少数人呢？

几年前的 “我不是药神” 案与

这起案件有类似之处 ， 随着电影

《我不是药神》 的播出， 国家在司

法政策上作出了调整， 从国外代购

“假药 ” 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 ，

不再一律以 “销售假药罪” 论处，

给了患者一线出路。

在办案过程中李芳曾对我们

说 ： “其实判哪个罪名 、 判几年

刑， 对我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

要的是该到哪里去买药？ 虽然我儿

子患的是罕见病， 但是我不想他明

明有药可以控制病情， 却只能眼睁

睁地看着病情恶化……”

通过梳理和辨析相关法律规

定， 我们向承办检察官提交了 “建

议不起诉法律意见书”， 并多次与

检察官进行沟通， 建议检方对该案

不起诉。

但可惜的是， 检察院仍然认为

李芳的行为构成走私贩卖毒品犯

罪， 只是鉴于犯罪情节较轻， 可以

在认罪认罚之后 ， 给予相对不起

诉。

如果李芳不认罪， 就要将该案

移送起诉到法院。

虽不起诉

我方提出申诉

当时， 同案的几名犯罪嫌疑人

均已认罪认罚 ， 只有李芳拒不认

罪。

虽然检方曾经表示如果李芳不

认罪， 就要将该案移送起诉， 但在

李芳并未认罪的情况下 ， 2021 年

11 月， 检察机关还是以犯罪情节

轻微为由， 对她作出了相对不起诉

的决定。

这起案件虽然在检察阶段就划

上了句号， 但这个 “相对不起诉”

的句号意味着： 检察机关认为李芳

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 只是由于犯

罪行为情节轻微， 依照刑法规定不

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可以免除刑罚。

虽然在普通人看来， 反正是获

得了不起诉的结果 ， 是值得高兴

的 。 但是在我们专业刑事律师看

来， 公正不能打折扣。 即便李芳没

有了被起诉的风险， 但是仍未洗脱

“毒贩” 之名。

于是在和李芳商议之后， 我们

向当地检方提起了申诉， 要求检方

撤销该决定， 改为法定不起诉。

特殊案情

引发媒体关注

我们提出申诉之后， 当地检方

仍然固执己见， 在 2022 年 3 月驳

回了我方的首次申诉， 维持原先决

定， 我们只能继续申诉。

在此期间， 该案得到了全国各

大媒体的关注， 被媒体称为现实版

“我不是药神”。 众多媒体相继报道

了该案， 引起了公众和有关部门对

罕见病患者的关注， 特别是对于罕

见癫痫病患者购买救命药氯巴占面

临困境的关注。

2022 年 3 月 29 日， 国家卫健

委发布关于就 《临床急需药品临时进

口工作方案》 和 《氯巴占临时进口工

作方案 》 征求意见的公告 。 同年 9

月， 临时进口的氯巴占片成功交付牵

头医疗机构北京协和医院使用， 此后

在各地定点医院铺开， 这意味着罕见

癫痫病患者终于有了合法合规的购药

渠道。

系列案件

均获较好解决

今年 3 月份， 在我方有理有据的

申诉及公众和媒体的关注下， 当地检

方改变了看法， 终于作出了法定不起

诉的决定。

对于和我们的案件直接关联的

“铁马冰河” 案， 检察机关也主动变

更了起诉罪名， 由走私贩卖毒品罪变

更为非法经营罪。

经过审理法院认为， 被告人 “铁

马冰河” 违反国家规定， 非法经营药

品， 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 但考

虑到其买卖的药品用于治疗癫痫病患

者， 社会危害性较小 ， 属于情节轻

微， 判处免于刑事处罚。

该案审判长指出： “涉案氯巴占

具有毒品和药品的双重属性， 根据本

案情况， 应认定为药品而非毒品。 因

此， ‘铁马冰河’ 出于治疗疾病的目

的从境外邮购氯巴占并销售的行为不

构成走私、 贩卖毒品罪。”

公正可能会迟到， 但不会缺席。

对于我们刑辩律师来说， 每一次辩护

都像一场战斗， 改变司法机关的固有

看法殊为不易， 不仅需要法律武器，

还需要坚持下去的勇气。

该案的成功办理取得了良好的法

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通过个案推动了

合法购买氯巴占这一难题的解决， 消

除了走私贩卖氯巴占犯罪的土壤， 至

少就氯巴占而言， 从此再也无需 “代

购” 和 “药神” 了。

（文中当事人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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